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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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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第 7 章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提問及要求資料 
  
第 2 部分：監察培訓課程和培訓機構  
  
1)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 (“審計報告”)第 2.8 段，2022-2023

年度全部 1 470 個獲批為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培訓計劃”)下的
公開課程中，並非所有課程都能及時獲批。當中有 336 個(23%)課程
在開課日前少於 2 星期前獲批，128 個(9%)課程在開課日或之後才獲
批。根據審計報告第 2.40 段，培訓機構需要在課程獲批後才能宣傳
課程為培訓計劃下的課程。請當局告知：  

  
(a) 鑒於根據審計報告第 2.21 段所述，培訓計劃秘書處已大幅增加

人手編制，以應對申請數目大幅增加，請告知現時的人手編制
及工作量的情況，以及有否研究其他措施以提高審批課程的效
率。如有，情況為何；及 

(b) 當局有否考慮為審批課程訂立標準處理時間，以確保公開課程
登記在開課前留有充足時間獲批；如有，詳情為何。  

 
 
政府回應 

 
(a) 2018 年 8 月，新型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正名自「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下稱「培訓計劃」)在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推出。自「培訓計劃」推出以來，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一直委託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擔任「培訓計劃」的秘書
處。 
 
在推出計劃時，「培訓計劃」秘書處的人手編制共有五個職位，
並在 2022 年因應「培訓計劃」的工作量上升而增加至六個。然
而，「培訓計劃」秘書處的實際員額因人員流動而未達全數。   

 
「培訓計劃」秘書處收到的培訓資助申請由 2019-20 年度的 648
宗大幅增加至 2022-23 年度的 4 502 宗，而公開課程登記申請亦
由 2019-20 年度的 410 宗大幅增加至 2022-23 年度的 2 135 宗，
遠遠超出培訓計劃秘書處的處理能力，因而令公開課程的審批
時間有所延長。 
 
有見及此，創科署在與職訓局商討後，已於 2023 年 8 月將「培
訓計劃」計劃秘書處人手編制大幅增加至 14 人，以應對因申請
數目增加而產生的工作量。目前「培訓計劃」秘書處的實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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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已增加至 11 人，並正繼續招聘更多職員，以加快處理申請。
與此同時，創科署亦已聯同秘書處修訂內部指引，制定更清晰
的審批程序，讓秘書處職員可更有效率地處理申請。 

 
(b) 為讓培訓機構能預留充足時間完成公開課程的審批程序，在與

「培訓計劃」計劃秘書處商討並考慮實際情況後，創科署已就

公開課程登記申請的處理時間制訂服務承諾，並把有關承諾納

入在 2023 年 10 月更新的《公開課程及專門設計課程指南》。根

據《公開課程及專門設計課程指南》第 21 段，一般而言，待提

交所有所需的文件並確認無誤後的 60 個工作天或以內，培訓機

構會收到申請結果通知書。為更有效監察處理時間，創科署已

要求「培訓計劃」秘書處每月向本署提供有關處理時間的詳細

分項統計數字，以及備存有關統計數字的檔案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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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審計報告第 2.10 段及表六，審計署分析了自培訓計劃推出後至

2023 年 3 月獲批的 4 099 個課程的每名學員每小時課程費用。其中有
881 個(21.5%)課程的每名學員每小時課程費用超過 1,000 元，65 個
(1.6%)課程的每名學員每小時課程費用超過 2,000元，3個(0.1%)課程
的每名學員每小時課程費用超過 4,000 元。根據審計報告第 2.11 段，
創新科技署(“創科署”)沒有規定培訓機構須在申請中就課程費用是否
合理提供解釋。請當局告知：  

  
(a) 為何以往沒有規定培訓機構須在申請中就課程費用是否合理提

供解釋，以及有否曾經要求相關培訓機構就每名學員每小時課
程費用高於一定金額的課程，提供更多資料和解釋 (例如教學過
程中所使用的耗材及花費)；及  

(b) 鑒於審計報告第 2.21 段指出，創科署已聯繫培訓計劃秘書處，
並制訂經修訂的公開課程登記評審機制，把每個課程的課程費
用是否合理作為評估準則之一。當局如何評定課程費用是否合
理，以及會否研究額外監管措施，以保障資助款項用得其所；
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政府回應 

 
「培訓計劃」前身為新科技培訓計劃。新科技培訓計劃在 1992
年於前教育統籌科(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的前身)轄下推出，旨
在資助本地公司讓員工接受新科技培訓。該計劃由勞福局監
察，職訓局管理。2017 年，新科技培訓計劃由勞福局撥歸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2018 年 8 月，「培訓計劃」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
推出，並沿用新科技培訓計劃的模式，按三項主要評審準則評
審計劃下課程登記的申請： 

 
(i) 是否涉及高端科技； 
(ii) 採用該科技對本港經濟是否會有所裨益；及 
(iii) 有關科技是否未在香港廣泛採用。 

 
在 2023 年 10 月前，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培訓機構須在申請中就課
程費用是否合理提供解釋，但「培訓計劃」秘書處在對課程申
請進行初步評估時，亦有就個別費用較高的申請要求培訓機構
就學費事宜提供補充資料和解釋。一般而言，培訓機構表示學
費包括軟件版權費，亦有培訓機構表示導師具備一定經驗及學
歷，因此費用較高。 

 
創科署已聯同「培訓計劃」秘書處修訂公開課程的登記評審機
制，把每個課程的課程費用是否合理作為評估準則之一。課程
如收取高於合理水平的課程費用，會被拒絕登記。公開課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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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新評審機制和所有評估準則已納入 2023 年 10 月公布的經更
新的《公開課程及專門設計課程指南》。根據《公開課程及專門
設計課程指南》第 16 段，秘書處作初步審核時，會考慮包括課
程費用在內等因素。在實際操作上，新評審機制在評定課程費
用是否合理時，會考慮課程導師的相關工作經驗和學歷、相關
課程的時數、課程所須的軟件特許授權費和學員人數等。創科
署會聯同「培訓計劃」秘書處適時優化評審機制。與此同時，
「培訓計劃」秘書處亦會進行突擊課堂巡查，確保課程實際符
合獲批申請文件的內容及要求(例如導師資歷及所使用軟件等)，
以保障資助款項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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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審計報告第 2.28 至 2.32 段，培訓計劃秘書處沒有為突擊課堂巡

查的次數訂定目標，亦沒有對所有舉辦課程的培訓機構進行突擊課

堂巡查。同時，培訓計劃秘書處亦未有對非本地課程進行突擊課堂

巡查，以監察培訓質素和查核所舉辦的課程是否與課程登記申請相

符。請當局告知：  
  

(a) 培訓計劃秘書處會否就課堂巡查機制訂定關鍵績效指標(KPI)，
例如巡查次數、巡查的機構數量及在巡查發現問題後採取跟進

行動的標準處理時間等；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及  
(b) 有否措施監察非本地課程的培訓質素，及確保所提供的課程內

容與登記申請相符；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政府回應 

 
(a) 創科署已聯同「培訓計劃」秘書處，制訂突擊課堂巡查機制，

包括公開課程和專門設計課程的突擊課堂巡查每月關鍵績效指

標(KPI)，當中包括每月最少巡查次數、巡查的機構要求等。機

制亦有涵蓋揀選培訓機構進行巡查的準則、納入巡查報告的注

意事項，以及就突擊課堂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事項而需採取的

跟進行動(例如發出警告信)。秘書處會對突擊課堂巡查中被發現

違規的培訓機構作出跟進巡查，並對多次違規的培訓機構採取

更嚴厲的處罰(包括禁止有關機構申請計劃)。 
 
(b) 創科署及「培訓計劃」秘書處已制訂機制，要求非本地課程的

學員除每名學員的恆常課後培訓報告外，亦應按要求提交出席

率文件證明，以及要求培訓機構就相關課堂作出記錄及備存證

明文件，以便在有需要時供培訓計劃秘書處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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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審計報告第 2.34 段，有培訓機構向培訓計劃學員收取的課程費

用較非培訓計劃學員為高，以及出現培訓計劃秘書處未獲告知培訓

機構向培訓學員提供優惠券的情況。就此，當局有否調查當中是否

涉及瞞騙政府及浪費公帑等問題，以及有否向有關機構或公司追討

其多得的資助和將個案轉交執法部門處理。 
 
 
政府回應 

 
我們會密切監察有關個案的進展，如有公司就該課程提交發還

款項申請而有證據顯示該公司有從培訓機構收取回贈，「培訓計

劃」秘書處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暫緩處理有關申請並

將個案轉交執法部門跟進。根據「培訓計劃」秘書處的紀錄，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公司就審計報告第 2.34 段所提及的課程提

交發還款項申請。 
 
為防止將來再有類似個案，創科署與「培訓計劃」秘書處已修

訂相關指南和申請表格。就同一培訓課程，培訓機構須向培訓

計劃學員和非培訓計劃學員收取相同的課程費用。所有培訓機

構和公司亦須全面披露課程費用的任何折扣優惠。培訓機構或

申請公司如提供失實資料或未有披露重要資料，「培訓計劃」秘

書處會轉交個案予執法部門以作適當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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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審計報告第 2.40 及 2.43 段，部分沒有登記的培訓課程宣傳為已

登記公開課程，而創科署已要求培訓計劃秘書處加強監察培訓機

構，並制訂機制，對虛假宣稱其培訓課程已在培訓計劃下成功登記

的培訓機構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請告知相關機制及跟進行動的詳

情為何。  
 
 
政府回應 

 
按照經更新的《公開課程及專門設計課程指南》第 22 段，在課

程成功登記前，培訓機構不應宣傳相關課程為本計劃的課程。 
 
在實際操作上，「培訓計劃」秘書處會主動就培訓機構的課程宣

傳內容作隨機抽查，同時亦會根據收到的投訴採取調查。秘書

處如發現某培訓機構虛假宣稱其培訓課程已在培訓計劃下成功

登記，將會拒絕登記有關培訓課程，同時亦會按機制向有關培

訓機構發出警告信及作出相關處罰，包括在培訓機構嚴重違規

的情況下，禁止有關機構申請「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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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處理培訓資助申請和發還款項申請  
  
6) 根據審計報告第 3.8至 3.10段，培訓計劃秘書處並無定期監察由收到

發還款項申請至發放培訓資助所需的時間。審計署留意到，2023年 1
月至 3 月期間獲批的全部 461 宗發還款項申請，由收到發還款項申請

至發放培訓資助所需時間，平均需要 146天。請問當局會否就此訂定

目標處理時間，並採取措施提高處理效率，以及適時跟進未能按時

發還款項的個案並記錄原因；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政府回應 

 
「培訓計劃」秘書處收到的培訓資助申請由 2019-20 年度的 648
宗大幅增加至 2022-23 年度的 4 502 宗，而公開課程登記申請亦

由 2019-20 年度的 410 宗大幅增加至 2022-23 年度的 2 135 宗，

遠遠超出培訓計劃秘書處的處理能力。有見及此，創科署在與

職訓局商討後，已於 2023 年 8 月將「培訓計劃」計劃秘書處人

手編制大幅增加，以應對工作量增長和加快處理培訓資助申

請。與此同時，創科署亦已聯同秘書處修訂內部指引，制定更

清晰的審批程序，讓秘書處職員可更有效率地處理培訓資助申

請。 
 
創科署已就培訓資助申請和發還款項申請的處理時間制訂服務

承諾，並把有關承諾納入在 2023 年 10 月更新的《培訓資助申請

指南》。根據《培訓資助申請指南》第 20 段，一般而言，公司會

於完成提交所有申請所需文件並確認無誤後的 25 個工作天或以

內收到計劃秘書處發出的申請結果通知書。為了更有效監察有

關的處理培訓資助申請和發還款項申請時間，創科署會要求計

劃秘書處每月向創科署提供有關處理時間的詳細分項統計數

字，以及備存有關統計數字的檔案記錄。如有未能按時發還款

項的個案，創科署會要求計劃秘書處提供原因，以作適時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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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審計報告第 3.27段，自培訓計劃在 2018年 8月推出後至 2023年
8 月止，培訓計劃秘書處並無實地探訪申請培訓資助的公司，亦無就
實地探訪訂定相關的指引和目標次數。請當局告知：  

  
(a) 為何培訓計劃秘書處在上述 5年間，未曾實地探訪申請培訓資助

的公司；期間如何保證申請資助的公司及參與計劃的僱員均符
合計劃要求；及  

(b) 鑒於審計報告第 3.37 段指出，創科署在諮詢培訓計劃秘書處
後，將就實地探訪申請培訓資助的公司制訂指引，包括進行查
核的範圍、須提供額外證明文件的情況、需要進行實地探訪的
情況，以及就探訪而所需的跟進行動。當中的詳情為何，以及
會否就實地探訪次數等亦訂立相關指標。  

  
 
政府回應 

 
在處理資助申請時，「培訓計劃」秘書處會審視申請培訓資助公
司提交的資料(包括有效的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被推薦的僱員
學歷及其「強制性公積金」記錄等)，如有任何疑問，秘書處會
要求有關公司提交所須的補充文件及資料，以作適當跟進。如
申請培訓資助公司漏報或誤報任何資料，或會導致申請被拒、
獲批的申請被撤銷，以及部分或全部已發放的資助被收回(包括
任何多付的預先發放培訓資助)。過往，秘書處主要透過檢查有
關文件以確保申請資助的公司及參與計劃的僱員均符合「培訓
計劃」要求，同時，秘書處亦會透過突擊課堂巡查以確立有關
學員有出席相關課堂。 
 
為了進一步加強計劃監管，創科署已聯同「培訓計劃」秘書
處，制訂實地探訪的指引，涵蓋在甚麼情況下需要進行實地探
訪、進行實地探訪時巡查的準則、納入巡查報告的注意事項，
以及就探訪期間發現的違規事項而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例如發出
警告信及作出相關處罰)。 
 
「培訓計劃」秘書處會基於風險評估，訂出須進行實地探訪的
申請培訓資助的公司。舉例而言，如某申請培訓資助公司在秘
書處多次要求後仍未能提供所須補充文件及資料，或秘書處對
該公司有合理懷疑(例如某公司在培訓資助申請表格的公司地址
為住宅地址但公司提供餐飲業服務)進行實地探訪。創科署會繼
續與秘書處緊密合作，在新安排運作一段時間後，視乎實際情
況考慮是否需要就實地探訪次數訂立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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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其他事宜 
  
8) 據審計報告第 4.20 段，審計署檢視了自培訓計劃在 2018 年 8 月推出

後至 2022 年 3 月期間的全部 4 個年度僱主意見調查，發現意見調查

涵蓋期間的結束日期與意見調查的展開日期平均相隔 253天，而編製

意見調查結果的時間平均需要 133天。就此，當局會否就展開僱主意

見調查及編製意見調查結果訂立目標處理時間；如會，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政府回應 

 
創科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意見調查的運作及成效，並正與「培訓

計劃」秘書處積極商討，以在可行情況下加快展開僱主意見調

查，包括透過調整每次意見調查覆蓋的時間或展開意見調查的

形式，以加快意見調查的時間表，並訂立目標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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